关于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辐射工作人员

辐射安全培训与考核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结果的公示

为规范辐射工作人员培训与考核管理，提高辐射工作人员安全意识和专业技能，保障辐射环境安全与人体健康，根据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》以及生态环境部《关于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和考核有关事项的公告》《关于进一步优化辐射安全考核的公告》等规定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起草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培训与考核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并于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10月15日通过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官网公开征求了意见。在此期间，共收到5条修改意见，吸收采纳5条，不予采纳0条，详见附件，特此公示。

附件：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培训与考核

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7日

附件：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培训与考核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汇总表

	文件名称
	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培训与考核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汇总表

	征求意见单位
	银川市、石嘴山市、吴忠市、固原市、中卫市生态环境局，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，厅机关各处室、派出机构，各直属事业单位，全区核技术利用单位

	采纳汇总情况
	共收到5条修改意见，吸收采纳（含部分采纳）5条，不予采纳0条

	序号
	原稿内容
	修改意见
	是否采纳

	1
	第二十四条“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”
	根据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“三统一”和有效期制度的通知》（宁政办发〔2017〕168号）要求，建议增加文件有效期及具体生效时间。
	采纳

	2
	第一条“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”
	建议明确为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》
	采纳

	3
	第九条“核技术利用单位应建立辐射工作人员培训档案，如实记录培训人员、时间、内容等情况。”
	建议采用培训计划的表述，以保持与上位法的协调性。
	采纳

	4
	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“单位是否建立并落实辐射培训与考核管理制度”
	法律法规未明确核技术利用单位建立相关制度，建议修改为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落实辐射培训与考核管理工作。
	采纳

	5
	第二十四条“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”
	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》第十九条规定，建议该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确定日期实施。
	采纳




